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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　　银行先驱

货币史和银行史往往连在一起，但从未混为一

谈。

若说货币的概念相对新近一些，那么，银行的概

念则历史久远，源远流长。要追溯银行的起源，说它

源于宗教，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呢！

人类历史上，最古老的文明文化都有其庙宇；这

些庙宇中曾经掩藏着一些财宝，人们不一定就原封

不动地、长久地把这些财宝搁置在那里。庙宇的教

士们把贮藏的某些财物出借给当时的需求者，出借

一定的期限，便觉得有了双重使命感：一方面，他们

博得了同时代人的需求感激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为其上

帝做出了奉献，觉得无上光荣，因为借贷受益者要偿

还享受到的借贷服务，其偿还物总要比借到的物品

多一些。况且，庙宇储藏物若是些易腐烂的食物，唯

一有效的储藏办法，是借给食物使用者，待到下一季

节再让他们归还新的。

所以，古代各处的庙宇几乎都变成了出借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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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宇掌管者们不但乘机接受赠品施舍，而且征集存

放财产。对公众来说，这是把财产放到安全之处的

机会；对征集者来说，这是获得更多的出借物因而是

获取更多实际利益的方法。 世纪的一些考古学

家们，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庙宇废墟中，发掘

年的计算板形状的古物，在古物出公元前 上面

就有令人惊讶的出借物品的记载。

除了庙宇神殿之外，一些土地所有者和商人也

没有忽视用放高利贷的方式来囤积财产。但是，当

时的民俗政府和宗教当局对此做法给予了某些限

制；的确，这种发财致富的方法从原则本身来讲是值

得争议的；到后来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，富人通

过高利贷手段剥削穷人的危险现象一直存在着。

年在（伊朗）古城苏萨发掘出一部《汉穆拉比

法典 后收藏于法国卢浮宫），该法典规定，所有借

贷契约，均应经王国的官员核准，方能生效。《圣经》

第中要求的更严格，在其《出埃及记 章第

节）中写道“：倘若你向我的教民中的某人出借财物，

向你周围的穷人出借物品，你不应成为他的债主，你

不应向他要利息。”据说《圣经》中没有禁止向外国人

放贷；即使是真的，不过在远古时代，向外国人出借

的机会也是极少的。

金属货币的出现，改变了许多事物。流通硬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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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多样化，赋予那些专业者 金银器商、钱币兑换

商、税收征集 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他们便试图成者

为真正的钱币职业兑换商。当时许多人由于各种原

因在钱币兑换商那里存放了一部分财产，兑换商自

然就放起长期或短期贷款，以便从中牟利，钱币兑换

生意因而逐渐成为一些专业兑换商的事务。于是，

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：银行家。

我们并不打算探讨这一职业人物在各个时期及

各个方面的情况，而仅追踪其在地中海沿岸、尔后在

西欧的发展足迹，并追述其以后在全世界的发展过

程。事实上，这就是当今银行体制由来的主线索，其

先驱应从古希腊、古罗马、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

期去寻找。

一、古希腊时期

大约公元前 世纪，古希腊的每个商业城市和

圣殿（地）就都开始铸造钱币，因而出现了许多钱币

兑换商。这些兑换商自然从事起信贷活动来，其中

许多人选择雅典这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定居下来，因

为雅典城邦的索隆法律刚刚确认了人们利用利率的

自由。起初，钱币兑换商只是满足于在古希腊广场

或市场上安一张桌子摆摊营业，因而他们被称为“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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摊桌的钱币兑换商（”下称摊桌兑换商）。后来，某些

兑换商开设了钱币兑换店铺柜台，其中个别兑换商

成为非常富有而且很有影响的人物。

伊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的辩护词，向人们揭示

了那些“摊桌兑换商”如何精于经营、如何熟悉商界

情况以及如何与其业务联系网精诚团结的细节。因

而，他们能够向客户提供各种广泛的服务，如吸收存

款、保管珍贵物品、发放信贷和担保（保证）金、清偿

票据、进行钱币兑换和转让、提供海事保险、转让正

式契约、处理遗产帐目、负责公卖等。

伊索克拉底在其“论摊桌兑换商”一文中，负责

为著名的银行家帕西翁辩护，他用简朴而又恰当的

语言说道：“与摊桌兑换商做兑换交易没有证人；如

果人们受其损害，就会被迫起来斗争，向那些拥有众

多朋友且支配着大量金钱的人讨公道，迫使兑换业

者维护其诚实的信誉。”兑换交易若无证人，就立字

据，这样，有关当事人遇有纠纷时，就可以掌握情况

和以保留的副本作为证据；狄摩西尼在支持帕西翁

之子阿波罗道尔反对顽固抵赖的客户（卡里波斯、迪

莫塞等人）时，证实了上述情况；他后来在支持帕西

翁的接班人富尔明反对阿波罗道尔时，也证实了这

一点。

摊桌兑换商的活动，并没有引起教士们的不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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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者继续在德劳斯神殿和其他几个庙宇从事现金和

实物交易的银行活动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客户不同，

前者的客户是商人和市民；后者的客户是些农民和

公共机构。

然而，长此下去，公民的负债及在俗的或信教的

银行家们的优越状况，引起了一些批评。所以，亚里

士多 第 节）中就反对德 利率在其《政治学 章第

原则本身，他解释道：银钱的效能应该保持稳定，不

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倍增值；一幢房子或一块地

能带来合理的收益，一笔银钱却不能。

为了反对高利贷，也为了减轻雅典和德劳斯神

殿带来的影响，古希腊的许多城市从公元前 世纪

就决定成立公共银行，由政府官员掌管或监控。这

些公共银行，除了承担银行本身的职能作用以外，还

负责征收赋税和铸造钱币。为此，锡诺普公共银行

的经理认为，为方便流通，有必要减轻钱币重量，以

促进经济活动的发展。这样做使价格一下子猛涨起

来，锡诺普和他的儿子及其合作者迪奥吉纳也落了

个被驱逐的下场。迪奥吉纳放弃了与银钱打交道的

行当，来到雅典，当上了哲学家，并以此为荣。可以

说，这是银行家愤世嫉俗的首例。

到公元前 世纪，以古希腊公共银行为样板，古

埃及托勒密王朝创建了皇家银行网，垄断了古埃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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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银行业务。这是信用机构国有化的第一个范例。

但随后不久，古希腊和古埃及一起融入古罗马

帝国时期。

二、古罗马时期

以从事农业为主而不善于经商的古罗马人，起

初几乎没有被银行活动所吸引。当他们感到实在需

要开设银行时，便满足于开设互助信用社，把它设计

成互助形式，这样就排除了利率，可以不收利息。古

罗马人的宗教庙宇在推动银行活动方面，似乎没有

起到什么重要作用。

但是，古罗马人的军事征服，却使得古罗马与地

中海沿岸许多国家的人民加强了接触，刺激了他们

之间的通商往来，从而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，如货币

兑换、税收的免征与转移、行进部队的给养等。于是

出现了以古希腊银行为模式的私人银行和公共银

行。

各私人银行（其中许多是由来自希腊和意大利

南部的人开办的）都设在古罗马广场周围由国家租

让的一些小店铺里。私人银行从这里向整个拉丁语

世界扩展，而且利率在罗马是受限制的，但在外省却

是自由的。人们通常称这些私人银行为“钱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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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公共银行或“摊桌兑换商”都分散在外省，在

古罗马城设有一个中央银行。他们的合作者被称之

为“包税者”，或者被纳税人更贴切地称为“收税人”。

在银行技术方面，古罗马人与古希腊人的操作

程序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古罗马人的法制观念使他

们对银行形式的要求更加严格，因而，客户可以随时

让银行提供其帐户情况，并可以作为证据向第三者

出示；遇到这种情况时，银行家们就系统地清偿同一

帐户的债权和债务，以便只提供其帐户余额数据。

有一大批金融家独立于私人银行或公共银行之

外，以“交易商”著称，他们跟随古罗马军团，为其服

务，或者越过军团，在古罗马帝国边境，寻找一切机

会进行交易。由于没有固定地址，他们几乎收集不

到存款，但是，他们设法通过发放短期贷款和从事兑

换业务，使其自有资产的数量日益增加。这些交易

商中的大多数人是来自欧洲东方的犹太人、希腊人

和叙利亚人。

从公元前 世纪起，一种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

逐渐在古罗马初见端倪。属于骑士阶层的公民，越

来越多地转向商务，他们试图独占收税的农场和管

理大型公共市场，他们并由此得名为“包税者”。

这些包税者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银行家，因

为他们不吸收存款；人们可以把其视之为法国君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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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宪制时期包税人的祖先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联

合组成公司，并偶尔与一些“交易商”分摊股份（合

股），还向公众发行债券。在各个“钱庄”这一边，他

们也组成公司；不过，这种情况涉及的是合伙公司，

每个合伙人可以追求一切（利益），或者被追究一切

责任“。包税者”和“钱庄”两方远未达到势不两立的

地步，他们习惯于组合各自的力量，发挥各自的优

势，利用各自的关系网，以从事业务活动。从此，他

们放弃了古罗马广场这块交易集散地，而聚集到各

个“大会堂”中做生意，这些威严壮观的皇家建筑（因

其富丽堂皇，故称），便既用作审判又用作交易和散

步的场所。

不过，成功的背后却包含着代价：含有贪婪之意

的“包税者”的同样字眼儿，起初是被古罗马人用来

专指那些涉足税务的骑士，他们都是古罗马社会的

“红人”；后来又把那些卑微的收税人也贬低为“包税

人”。在西塞罗的演讲词中“，包税人”被视为优秀分

子；而在《福音书》中却被看作无产者。

公共银行被剥夺了收税权，在其他方面又遇到

一些大型私人银行的竞争，因此，古罗马时期的公共

银行仅扮演次要的角色，这与古希腊和古埃及公共

银行的作用是无法相比的。当古罗马人征服古埃及

时，实施的权威措施之一，就是取消古埃及皇家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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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垄断。这是非国有化的首例。

三、基督教中世纪时期

古罗马社会出现的任意经商及至公共“大会堂”

从事银行业务的行为，引起基督教徒们的愤慨，后者

把那些“大会堂”视为“魔鬼之殿”。于是，他们在所

及之处，首要任务是拆除“大会堂”，或是净化“大会

堂”，用以供奉其真正的上帝。因而，原来那些古罗

马的公共“大会堂”变成了基督教最早的公共“大教

堂”。两千年之后的今天，大教堂的美名仍然保留，

专指基督教徒顶礼膜拜的圣殿。

新教徒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们把

利率指责为产生银行和金融的根源。为此，他们提

出需要神授的和哲学的双重担保。神授的担保取自

《福音书》，根据是圣吕克在此书（第 卷第

页）的说法：“如果您借贷给您希望能归还回来的那

些人，人们怎能不知您是什么意图？渔民也向渔民

出借，以便收回同样的东西。愿您博爱至您的敌对

者，多做善事，放贷而不要有任何多收的期望。”至于

哲学上的担保，人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著

中找到答案。鉴于这些强有力的根据，公元 年，

尼塞主教会议决定禁止神职人员出借有息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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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占庭帝国的银行并没有因此停止发展，这里

的国际贸易非常活跃。正是在拜占庭帝国，在公元

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期间，银行方面及其他关

系到古罗马社会日常生活的诸方面都确切地实施了

法典化。查士丁尼最早把贷款年利率确定为

（个别情况除外）；鉴于海事风险较大，因而海运领域

；相反，贷给教会和其他宗借贷年利率可达到

教组织的年利率不应超过

与拜占庭帝国相反的是，西欧毫无保留地对教

会做出不同的反应。这里的政治形势也的确不同。

在西欧北部大片领土遭侵略、其南部不久又被伊斯

兰教徒征服逐渐蚕食的形势下，西欧人民被迫高筑

城墙，保卫家园，这使乡间田园收缩，处于城堡或寺

院的监护之下。在此形势下构成的封建社会里，其

经济只能是墨守成规和封闭的，以致于信贷需求极

少。碰巧有那么几位银行家，就足以履行银行使命

了。因而，东方的一些通常被人们称为“叙利亚人”

的交易商，来到西欧一些大城市并安居下来，他们组

织起一些国际交换业务；后来，由于他们支配着大量

资金，于是开始吸收存款，并发放贷款。

公元 年，查理大帝把禁止有息贷款的禁令

扩大到非宗教的范围。这位西方大帝曾是金属货币

的革新者，但却不是银行的改革家⋯⋯从此，叙利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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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从西方金融舞台上消失；在此后长达 个世纪

中，除了在犹太人那里或修道院那里能找到信贷外，

人们在西方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信贷的踪影。

一些被逐出巴勒斯坦到西方去寻求发家之路、

或者单纯是为了去谋生的犹太人，便操起商业和金

融业务来，这有点像从前的“交易商”。他们善于发

放抵押贷款，这种业务只需微薄的基金，就能获取相

当高的利益。犹太人经常受到迫害追逼，被迫从一

国转移到另一国，或从一个城市转往另一个城市，漂

泊不定，但他们毕竟由于提供了服务而受到各种支

持或得到各种不同的宽恕。在整个中世纪时期，犹

太人的商业、金融活动异常活跃，这是一个历史事

实。犹太人生活在基督教社会圈子里，他们也就有

运气、至少在某些方面有运气逃脱该社会法律的约

束。

并不比叙利亚人幸运多少的犹太人只能在乡村

碰运气，在这里，修道院起银行家作用，就像从前古

巴比伦或古希腊神庙所起的作用那样。当然，他们

没有正式获得放贷收息的权利，但什么也不能阻挡

他们搭配土地担保的放贷；待到借方偿还之日，他们

得到房产或地产收入，这种收入是完全合法的。在

缺乏土地担保业务的情况下，他们可以要求参与贷

方业务，由于他们的帮助而得到部分利润分成；或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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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要求利润补偿，这种利润补偿，是按照参与贷方

的资金如果自己留下支配可能获得的利润额来计算

的。可以说，犹太人是善于经营的识时务的典范。

世纪，约到公元 人们一旦忘却了公元

年的大恐慌，中世纪社会便经历了许多深刻的变化。

诺尔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，结束了大规模的入侵行

动；基督教徒在地中海地区与穆斯林教徒的对垒中，

逐渐占了上风，收复了各处的失地；十字军东征，尽

管有其战争的一面，却促进了各族人民和各种文化

之间更好的相互了解。简言之，在经历了一个漫长

的黑夜之后，一轮红日在西方上空冉冉升起。基督

教教堂的建设者们既是过去宗教的忠实信徒，又是

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臣民；既是热爱国土的志士，又是

具有开放思想的人民。他们的革新思想和对外交

往的兴趣，使其重新发现银行的重要性而去开设银

行，这就是人们在拜占庭还能找到的那种银行。

面对这种社会变迁，教会再次确认了其传统的

立场。东部教会（东正教）分立，刚刚酿成古罗马与

拜占庭的分裂，西部教会则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态

度更为强烈。公元 年，在拉特朗举行的第三

次主教会议上，排斥了高利贷者的圣事权，并禁止教

士接受施舍。几十年之后，圣徒托马斯 阿奎那的

《神学大全》，以基督徒的言论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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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 年，在维也纳举行的主教会议，把。公元

“放高利贷无罪”这样一个简单的言论事实视为异端

邪说，但在实践中，存在着违法和与法律相抵触的行

为对策；对此，只需搬出处罚措施，贷方就会受到处

罚的危险或失去赚钱的机会。再说，利率跨到多高

的门槛才算是高利贷呢？这就有多种不同的解释

了。

尽管如此，从公元 世纪，银行交世纪到 易

在西欧经历了一个发展中的复兴时期。这个银行复

兴运动由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兴起，先是在热那亚占

了优势地位，后在博洛尼亚，最后在佛罗伦萨占据了

中心地位。这些商人一方面与热那亚、比萨和威尼

斯的“交易商”有着紧密的联系，另一方面又与罗马

教廷保持着接触，罗马教廷为了回报得到的一些周

到服务，便向商人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庇护。交易活

动通过商人们的双手，得到巨大发展。他们不但以

行家里手的身份操纵金属硬币，而且开始用“汇票”

处理信贷业务，以汇票形式在某个日期、用某种货

币、向某人付款。这里把汇票使用办法简述如下：

地商人（简称 ）应支付给 国供货商（简

称 ）一笔款项。他通过允许他用当地货币付款

的 地银行（即 ）出具一张汇票，寄给 国银行

（即 ，由 国银行在限期内支付给供货商。因



第 14 页

而，汇票是一种付款证书，通 通知 在过此证，

某一期限向指定的某人支付这笔款项。

当 收到 银行签收，以此汇票时，他通过

证明他在限期内确已收到货款。如果 银行拒签

汇票（或者收到后拒绝按期付款），那么，汇票应退回

给发出人，转至前一家签字银行即 银行负责支

付。

汇票的有效期限不是随意确定的，它往往与

地或 地的习惯支付日期符合（欧洲各地大多是一

年支付 次，与一年 次博季和 览会的节奏相适

应）。在此支付期内：

在 地， 银行向 供货商支付必须的款

项；

在 地， 商人 银行缴付等价货款（汇向

兑率的计算，包括对两地银行的服务费）；

在两地之间， 银行是 银行的债务人（借

方），但这笔债务的具体清算无需转去现金，而

通过与其他债务一起清偿结算（余额可留作下

一个支付期使用）。

所以，到中世纪末，汇票已成为银行业务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以至于直至今日，金融词汇中仍然继续使

用汇票一词，专指一些简单的商业票据。汇票的表

达，法语是 ；意大利语是



第 15 页

德语西班牙语是 是 ；英语

是

在意大利，根据史料记载，银行曾被称为兑换商

）或的桌子（ ；因而，银行家曾被凳子（

称为摆“ ）或“坐板凳的兑摊桌的兑换商”

。板凳的换商” 形象比喻在商界已被熟

知，以至于他们当中若是谁的生意搞砸了，人们就说

“板凳破了”，用 ，这个词意大利语讲是“

就是法语“破产” 一词的词源。

银行家与商人的关系，主要是建立在各自的声

誉基础之上的。许多商人由于经验不足或名望不

大，因而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业务有困难，于是他们就

求助于在银行名气大的同仁，这些同仁就为其代理

业务，收取代理费，他们便扮演买卖人和银行家的双

重角色，人们可以把他们看作英国“商人银行”或“承

兑所”的古代先驱。至于银行本身，除了行使银行职

能外，他们往往保留着一种纯商业的职能，比如在羊

毛和丝绸生意方面。那些最重要的银行都组成“公

司”，公司的名称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，如巴尔迪、

皮卢济、阿西埃奥里，等等。

世纪，在阿尔卑斯山彼面，意大利银行家们

遇到了法国阿奎坦盆地大商业城市卡奥尔（

的竞争，这里的“摊桌兑换商”曾经聚集在现在的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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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广场（过去叫交易广场，后来改为“小屠宰场”广

场）做银行业务。意大利银行家们把业务扩展到西

欧各个大城市，人们称他们为“伦巴第人”，有时与

“卡奥尔人”相混淆。后来，他们在欧洲的一些都市，

特别是在伦敦和巴黎建立了银行。伦巴第大街至今

仍是伦敦旧城的一条干道。在巴黎，伦巴第街和交

易桥街若说已丧失了其最初的用途，却仍然是享有

过去盛名的证据 年出生在伦。博卡斯正是于

巴第街，他是佛罗伦萨的一个伦巴第人（巴尔迪公司

的职员）和一位出身高贵的巴黎女人的爱情的结晶。

伦巴第人纷纷定期从伦敦和巴黎赶赴法国香槟

地区的交易会，与来自德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佛兰德

平原和西班牙半岛的商人们洽谈生意。因此，欧洲

商业逐渐壮大起来，银行技术也在从地中海到北海

及至大西洋范围内逐渐走向统一。

伦巴第人除了向商贸提供资金以外，并没有忽

略向个人提供贷款，而且一有机会还向公共机构贷

款。在抵押贷款方面，他们成为犹太人的竞争对手，

至今德国人还经常提起“伦巴第利率”（发行机构给

予商业银行的证券预付款利率）。伦巴第人的政治

影响很大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用其影响力去对付“圣

殿骑士团骑士”。

请看一个事实。公 年，一队由元 位法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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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士组成的宗教与军事性质的勋位团在耶路撒冷成

立，旨在保护基督教朝圣者，并把落到非基督教政权

手中的十字军参加者用赎金赎出来，他们的总部位

于所罗门圣殿附近，由此称之为圣殿骑士团。由于

骑士团得到滚滚而来的现金捐赠，并且特权与领主

权影响又很大，所以，骑士团的“封地”成倍增加，这

些封地是独立于民俗或教会司法管辖权之外的“飞

地 ”。到 世纪，分散在 多欧洲的封地多达

人处，其中最重要的封地之一巴黎，就拥有 ，

他们固守在神殿或城堡主塔下的堡垒之内。这些地

方成为当时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和敢于抗拒缴税者的

避难所，也成为隐藏钱币的安全处所。骑士团的骑

士们掌握了钱币，便乘机从事银行活动，其活动范围

远远大于过去寺庙的活动，他们非常仔细地发明了

复式簿记，这种记帐方式能把每笔资金的来源及其

使用情况整理得一清二楚。

骑士团骑士们的竞争，显然引起了伦巴第人的

不满。公 年，菲力浦元 勒贝尔国王（其身边有

一批伦巴第人为其服务）决定取缔骑士团这个“国中

之国”，法国的所有骑士团骑士在同一天全部被捕。

年之后，维也纳主教会议取消了骑士勋位团在整

个基督教中的勋位，理由是他们鼓吹异端邪说，败坏

基督教门风。从此，僧侣银行家时代彻底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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